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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50    证券简称：宁德时代  公告编号：2018-018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为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与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晨宝马”）

之间达成战略合作安排的文件，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尚存在不确

定性，对公司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需视协议各方具体合作协议

的签订和实施情况而定，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不存在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无进展或进展未达预期的情况。 

 

一、协议的基本情况 

1、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鉴于公司与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晨宝马”)是长期战略合作关

系，双方为进一步深化合作，华晨宝马拟向公司购买电池产能建设项目，采购动

力电池产品，并同意在双方约定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华晨宝马有权选择向公司

进行股权投资，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瑞庭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瑞庭投资”）、公司实际控制人曾毓群、李平与华晨宝马于2018年7月17日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2、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其法定代表人为吴小安，注册资本为15,000万欧元，

主要经营包括生产宝马与之诺乘用车及其发动机、动力电池、零部件和配件; 销

售及租赁自己生产的产品; 就其产品提供售后服务; 汽车技术、动力电池有关的

研发和技术转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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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晨宝马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战略合作协议》需由公司董事

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8年7月16日，该协议已由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其尚待股东大会审议。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作内容 

（1） 项目购买安排 

为保障长期供货的产品生产能力，华晨宝马向公司购买电池产能建设项目，

项目金额为人民币8.15亿元。该项目将用于为华晨宝马或其指定关联方生产和供

应指定产品。具体由双方另行签署《项目购买协议》。 

（2） 长期采购安排 

华晨宝马将向公司长期采购指定型号的动力电池产品，并为此向公司支付人

民币28.525亿元的初始预付款。具体由双方另行签署《长期采购协议》。 

（3） 股权投资安排 

公司同意在后续实施境内或境外股权融资时（如公司实施A股非公开或者H

股IPO），华晨宝马有权对公司进行股权投资，该项投资上限金额为人民币28.525

亿元，具体投资方案以届时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为准。 

2、协议各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1） 华晨宝马应按照协议约定向公司支付预付款。 

（2） 在约定的行权条件获得满足的情况下，公司或华晨宝马有权在约定期

限内书面通知对方行权。 

（3） 公司控股股东瑞庭投资及实际控制人曾毓群、李平在该战略合作协议

项下承诺，其将在符合法律法规以及证监会和交易所要求的前提下尽

合理最大努力促使公司履行相关义务。 

3、协议的生效条件、有效期限 

（1） 生效条件 

(a) 本协议已由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b) 本协议已由华晨宝马董事会审议通过； 

(c) 长期采购协议及项目购买协议已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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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效期：自协议生效之日起54个月。 

4、协议实际履行的前置条件、目前已满足的条件 

本战略合作协议已于2018年7月16日由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尚待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与华晨宝马于2018年7月17日签署了《项目采购协议》和《长期采购协

议》，前述协议已经签署并生效。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协议签署后，公司将稳步推进与华晨宝马的战略合作，依托公司和

华晨宝马在各自领域的领先优势，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核心竞争力

及经营业绩。通过本次战略合作，有助于深化公司与国际知名整车厂商的合作，

提升公司的市场地位和影响力。 

四、重大风险提示 

1、本次签署的协议为战略合作协议，具体的合作实施进度和经营成果存在

不确定性，协议中的股权融资安排亦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

投资风险。 

2、本战略合作协议尚待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后生效。 

3、未来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所持限售股份不存在即

将解除限售或减持的情况。 

4、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本次合作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

相应的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7月17日 




